思维方式

当规章遇到了法国人--（ 思维方式）
美国总部出台的一项规章，在比利时，英国，德国都行得通。但碰上了认真较劲的法国人，怎么就说不明白了呢……
问题：
1.在是否对产品质量负责上，法国人卢克及他的团队和美国人哈维的看法一致吗？
2.美国人哈维是否理解法国人卢克的做法？为什么？
3.你对双方有何建议？
一家国际化学公司的美国总部出台了一项质量规章，包括以下要求：每个人都为我们的产品质量负责。他们把规章发到了在比利时、法国、德国和英国的分部，让他们签署并发回。比利时人、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直接接受了要求。但是法国分部却迟迟没有发回来，总部又发了几封邮件催促他们，但还是没有什么回应。美国老板哈维打电话给法国经理卢克，以下是他们的对话：
哈维：我打电话是为了质量规章的事情，你收到了我们上个月发给你的规章了吗?
卢克：是的。
哈维：哦，你确实是收到了。那你能让每个人都签名，然后发给我们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在这

个周末之前。
卢克：不。恐怕不行，我已经和我们的员工讨论了这个问题，大家都不愿意签名。

哈维：不愿意？为什么？
卢克：我们对规章有异议。
哈维：你们对规章有异议？
卢克：是的。
哈维：但是这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，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你们的签署。
卢克：正如我所说的，我们不能那么做。它是不合逻辑的，生产和质量控制部门是在比利时。
哈维：那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卢克：我们怎么可能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负责任呢?
哈维：没人让你们为此负责任，我们只是让你们为全球质量倡议做出保障。
卢克：但是文件上清楚地写着：“每个人都为我们的产品质量负责。”我们不能签署它。

他们为此讨论了很多次，但是没有结果。最终比利时经理参与到此事中，请哈维书面保证可以不对规章所列的宗旨负责任，卢克和他的同事才会签署此项规章。而这一点哈维认为是不言自明的；但法国人也是同样的困惑：如果那样的话，规章不是丝毫没有意义吗？他们之间紧张的关系还在持续。
	冲突原因：思维模式的不同


	表现

	美国 

直觉型：
创造性，
启发性。
如果认为提议是正确的，则在签署为其负责之前不需要验证每一个步骤

	法国
逻辑型：
有逻辑的，
综合的，
前后衔接的。
即便认为提议是正确的，签署为其负责之前也要验证证明中的每一步

	开端：美国人要求法国人签署质量章程。
发展：逻辑型的法国人认为，
① 签字就意味着有合同约束力，

如果质量出了问题，就应法国负责；

② 而质量控制方是比利时，为什么不让比利时签字？

③ 却要法国人签字，动机何在？要减员吗？
于是拒签。
高潮：美国人追问为什么不签？疑问在于：
① 为质量负责是正常的；

② 法国方是“全球倡议”的一部分；

③ 质量控制方是比利时，法国不需为质量负责。
法国人则困惑于：
① 既然不需法国人负责，那为什么法国人签字呢？--
② 既然是一纸空话，发布这个规章又有什么意义？
（不能为不能控制的事负责）
结局：比利时协调，在美国保证法国仅是签字但不负责的前提

下，法国人签字。


美国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国
律师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为不能控制的事负责

好诉讼                   制定了规章就要执行

规章只是规章             既然不执行为何制定
跨文化沟通

1．思想开放，换位思考。

2. 沟通时显示出理解对方的兴趣和意愿，减少敌对。

“想要什么样的未来”，避免陷阱---不存在裁员的蓄谋

理解  霍尔：有效的交际的本质，不仅是发送正确的信息，更重要的是得到正确的反馈。
